
第 3256號公告 食物及衞生局

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 (第 625章 )

根據第 48(1)條的委任

現公布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業已行使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》(第 625章 )第 48(1)條所賦予
的權力，委任當其時出任醫務衞生局副秘書長 (醫務衞生 ) 1職位的人員為電子健康紀錄專員，
由 2022年 7月 4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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